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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质的一罪（继续犯、想象竞合犯、结果加重犯）vs.处

断的一罪（连续犯、牵连犯、吸收犯） 概念特征处断原则继

续犯犯罪行为和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处于持续状态①基

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行为、②持续侵犯同一或相同直接

客体、③犯罪行为和不法状态必须同时持续一定时间、④避

险以持续一定时间为成立条件以一罪论，不数罪并罚想象竞

合犯基于一个犯罪故意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罪过，实施一个行

为而触犯数个罪名①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行为、②必

须侵犯数个不同直接客体 ③触犯不同罪名从一重处断结果加

重犯实施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引起了加重的后果①实施

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引起了加重的后果 ②刑法明文规定

了加重后果 ③行为人对基本犯罪行为和加重后果均有故意？

按刑法规定的加重法定刑处罚连续犯基于同一犯罪故意，连

续实施数个犯罪行为，触犯同一罪名①基于同一犯罪故意 ②

实施数个独立的危害行为 ③数个犯罪具有连续性 ④触犯同一

罪名按一罪从重or按加重构成情节处牵连犯实施一种犯罪，

而方法或结果又触犯其他罪名①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 ②

实施2个以上相对独立的行为 ③数个行为触犯不同罪名 ④数

个危害行为间有牵连关系刑法有规定从规定，无规定从一重

处断吸收犯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有依附关系，一罪名被另一罪

名吸收①实施数个犯罪 ②数罪间有吸收关系 ③数罪侵犯的是

同一直接客体，指向同一犯罪对象 ④基于一个犯意，具有一



个犯罪目的按吸收之罪处，不数罪并罚 第七章、正当防卫和

紧急避险 一、正当防卫：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

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

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属

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 1.无过当防卫权：对正在进行行

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

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

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 2.几种不成立的情况 ①假想防卫：

违反起因条件 ②防卫挑拨：违反主观条件 ③事前防卫：违反

时间条件 3.例：①甲运毒，乙知情后抢劫甲，甲杀乙 ②甲乙

赌博，乙输甲5万欲当场抢回，甲杀乙。以上2例均非正当防

卫 二、紧急避险：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

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，不得已采取的

紧急避险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不负刑事责任，成立条件如下

：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起因条件不法侵害 ①须有不法侵害存在

②不法侵害不只限于犯罪（还包括违法行为）③不法侵害须

现实存在，多有暴力性、破坏性、紧迫性④通常不法侵害是

人实施必须有需要避免的危险 危险来源：①人的行为②自然

灾害③动物④人生理病患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危险

必须正在发生（同正当防卫）对象条件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

本人，不能及于第三人（注意：只能）只能是第三者的合法

权益主观条件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，即为了使国

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

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（并不限于保护个人合法利益）主观上

必须出于紧急避险的目的（同正当防卫）限度条件正当防卫

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伤害 （只可能是间接故意或



过失犯罪）紧急避险所引起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限

制条件 必须是迫不得已，即危险发生时，除了损害第三者合

法权益外，别无他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特别限制 不适用于职

务上、业务上有特殊规定的人过当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超过

必要限度，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，（防卫过当只可能是间接

故意或过失犯罪） 第八章、刑罚概念和目的amp.第十一章、

刑罚执行制度 一、量刑 1.原则 1）依犯罪事实为依据：应根

据犯罪的事实、犯罪的性质、犯罪情节、社会的危害程度。

2）以刑事法律为准绳：广义刑法 2.量刑情节： ①量刑的法定

情节，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 ②量刑的酌定情节，审判实践中

总结出来的 3.量刑情节的适用： ①从轻从重，在法定刑幅度

内相对较轻的或较重的 ②减轻，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；（酌

定减轻刑罚必须犯①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，②案件的特殊情

况，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） ③免除：作有罪宣告，但免除

刑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